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社團開班申請表
	社團名稱
	
	申請人或工作團隊
	

	授課老師
	
	聯絡電話
	

	課程簡介
(50~80字，
放入報名簡章)
	



	
	學生自備用具：

	場地需求
	□教室(大桌子)　□教室(個人桌椅)　□地板教室　□運動場地

	招收學生
特殊條件
	□ 無　　□ 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開課時段
	1. 開課時間：115.8.31（一）～116.1.15（五）
2. 停課日期：9/25(五)中秋節；9/26(六)中秋連假；9/28(一)教師節；10/9(五)國慶補假；10/10(六)國慶日； 10/26(一)光復節補假；11/14(六)國中校慶；11/21(六)國小校慶；11/23(一)校慶補假；12/25(五)行憲紀念日；12/26(六)行憲紀念日補假；1/1(五)元旦；1/2(六)元旦補假
A時段(12:50~14:20)、B時段(14:30~16:00)、C時段(16:10~17:40)
請勾選欲開課時間：(單選，一時段)
□星期一Ｃ時段    □星期二Ｃ時段    □星期四Ｃ時段
□星期三Ａ時段　　□星期三Ｂ時段　　□星期三Ｃ時段
□星期五Ａ時段　　□星期五Ｂ時段　　□星期五Ｃ時段

	招生人數
	建議上限　　　人。(依據臺北市課外社團辦理之班次程度及師生比參考原則)
最低開班人數：以上限人數*0.7後，無條件進位至整數。

	招生年級
	          年級 (請詳填欲開課年段，例1-2年級、4-6年級等)
請審慎評估學生能力，學習內容未能符合者請勿開班

	場地/設備需求
	 □教室(大桌子)　□教室(個人桌椅)　□地板教室　□運動場地

	
	設備需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X:投影機、電腦…等)

	授課師資條件
(符合請打勾)
	□1.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。
□2.未具教師資格，但有相關才藝素養，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一：
□ (1)國內外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者。
□ (2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，或參加中央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、展示。
□ (3)曾獲選為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級以上相關才藝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。
□ (4)持有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之有效教練證。
□ (5)具體育（運動）相關科系學經歷或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級以上公開辦理之能力檢定、競賽證明，或曾獲選為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級以上相關體育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。

	鐘點費
(同意請打勾)
	鐘點費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之支領標準，如有特殊情況，另與授課老師再議鐘點費或討論是否開班。(經社團委員會決議)
＊115學年度若未達最低開班人數(上限人數*0.5~0.7)，是否同意依人數比例調降鐘點費？ □同意調降鐘點費　□暫停開班

	學習材料費
(併入學費收取)
	□不收材料費
□收材料費，上學期每生約收取        元，下學期每收約收取________元
 (請先填寫115-1材料費用申請表，並預估115-2費用作為是否招標依據)

	是否需要助教
(請勾選)
	□不需要    □需要 (最終由學校評估是否需要安排教學助理)

	備    註
	1. 請務必詳閱申請注意事項，可配合本校開班要求與規定者歡迎申請。
2. 寄送申請表時，請同時檢附簡歷表、課程計畫書、教學材料費明細表。
3. 申請表請於115.05.06(三)前寄給學務處課外組林老師，email：esut827@gmail.com，郵件主旨請寫：「市大附小-115學年度社團開班申請表—○○時段○○社○○○教師」，課外組將統一於5/20前email回覆申請(請勿提早來電查詢)，為確保權益，未收到回覆請來電(23110395#825)確認。





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社團指導老師（教練）簡歷表
	社團名稱
	
	個人照片

	授課老師姓名
	
	

	性別
	
	

	出生年月日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

	聯絡電話
	【手機】
【公】 
【宅】
	Line ID
無則免填
	

	電子信箱
	

	通訊地址
	

	現職
	

*在本校擔任社團教師期間，同時在公家機關或學校單位從事正職者，若正職服務狀態有所變動調整(例如：育嬰、侍親假等)，請務必主動告知。

	學歷
	



	教學經歷
	




	相關證照、
專長與
獲獎紀錄
(文字、照片)
	

若有符合《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》所列社團師資條件之佐證資料，請於此欄位提出相關證明，必要時可提供網址連結。

	最高學歷證書
	教練證

	身分證正面
	身分證背面

	台北富邦銀行存摺（含分行及帳號）


※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


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社團課程計畫書
（此計畫書內容由各社團提供）
	社團名稱
	
	指導老師
	

	上課時間
	115/8/31 (一)開學日至
115/1/16 (五)休業式
	· 1C時段 共(17)週16:10-17:40
· 2C時段 共(20)週16:10-17:40
· 3A時段 共(20)週12:50-14:20
· 3B時段 共(20)週14:30-16:00
· 3C時段 共(20)週16:10-17:40
· 4C時段 共(20)週16:10-17:40
· 5A時段 共(16)週12:50-14:20
· 5B時段 共(16)週14:30-16:00
· 5C時段 共(16)週16:10-17:40

	課程簡介
	

	週次
	日期
	課程內容
	預期達成學習目標
	備註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14
	
	
	
	

	15
	
	
	
	

	16
	
	
	
	

	17
	
	
	
	

	18
	
	
	
	

	19
	
	
	
	

	20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學員需自備用品
	

	課程教材費用
	



※請授課老師詳列上課需要學生或家長配合的事項，如：每次上課需要的物品、服
　裝……等。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。


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社團教材及學習材料費申請表
1、 社團名稱：
2、 授課老師：
3、 注意事項
(一)社團開支的項目應符合下列原則：
　1.具有共同性，例如：每位孩子都用的到。
　2.具有合理性，例如：學習材料等級合理，符合學生程度。
　3.各社團以自給自足為原則。
(二)依上述原則及實際費用使用情形，學校保有視情況調整收取費用之權利。
(三)使用教材請先送樣本於社團委員會一併審查。
※報名人數尚未確定，請依學生實際使用之材料仔細估算，每生約收取        元。
	項目
	物品名稱
	規格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預定金額
	備註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合計新台幣　　　萬　　　仟　　　佰　　　拾　　　元整(大寫國字)
	



2

